招標案號：
97年度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計畫

備 註 條 款

壹、採購標的物名稱：97年度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計畫。

貳、投標廠商應準備投標文件一式送交客家電視台，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投摽廠商之資格文件（詳附件一）

(2)投標廠商之「計畫書」10份。
參、規格需求

一、研究目的:
為強化鞏固現有客家電視台觀眾，積極擴大未來客家電視台潛在觀眾，希望藉由本研究了解目前觀眾對客家電視台的整體頻道認知、收視動機、節目品質滿意度及特定主題調查等，以便使觀眾對客家電視台的頻道本身及節目製作上，提供更直接的建議與改善。
二、調查內容：

     (一)量化研究(針對客家電視台觀眾):

1.頻道認知：客家頻道整體印象，包括頻道知名度、頻道認知度、頻道接觸度、頻道偏好度、頻道收視動機、整體滿意度等。
2.節目偏好及滿意度：包括節目收視動機、節目偏好度、節目接觸度、滿意度等（1至100分）。
3.主題調查：根據客家電視台需求彈性運用，得每季做機動性調配
4.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客家語腔調、個人每月平均收入、居住縣市等。
      5.調查期間：自簽約日開始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6.合格受訪者：
居住在調查地區，年滿十歲以上及最近3個月內有收看客家電視的觀眾 (所有受訪者含未合格者均需詢問客家電視台知名度、認知度及是否為客家人) 。
    7.調查地區：台灣地區。
    8.調查規格：
(1)調查份數：每季進行一次電話訪問，每次應依據台灣地區各縣市客家人口統計分佈抽樣至少完成客家電視台觀眾1068份有效樣本，客家人有效樣本至少需達500份，不足份數可另外配額完成（有效樣本定義為完成訪問，無矛盾及登載不清者）。
分別於4月、7月、10月之10日前及12月之20日前完成簡報及書面結案報告(35份書面結案報告及15份光碟)， 12月31日前需提出年度總結報告，並至客家電視台簡報。
  (2)抽樣方式:機率抽樣(台灣地區人口與客家人口分佈比例如下表)。
台灣地區人口統計及客家人口分佈統計比例表
	　 
	總人口數(人)
	客家人口數
(萬人)
	客家人口分佈
比例(%)
	依客家人口分佈
抽樣人數

	總    計 
	22,876,527
	459.9 
	100.00%
	1068

	台北市 
	2,632,242
	49.7 
	10.81%
	115 

	高雄市 
	1,514,706
	18.7 
	4.07%
	43 

	台北縣 
	3,767,095
	55.3 
	12.02%
	128 

	桃園縣 
	1,911,161
	73.3 
	15.94%
	170 

	新竹縣
	487,692
	31.5 
	6.85%
	73 

	新竹市
	394,757
	11.5 
	2.50%
	27 

	苗栗縣 
	559,986
	37.2 
	8.09%
	86 

	台中縣
	1,543,436
	27.9 
	6.07%
	65 

	台中市
	1,044,392
	13.0 
	2.83%
	30 

	彰化縣 
	1,315,034
	16.8 
	3.65%
	39 

	南投縣 
	535,205
	9.0 
	1.96%
	21 

	雲林縣 
	728,490
	6.1 
	1.33%
	14 

	嘉義市
	272,364
	1.3 
	0.28%
	3 

	嘉義縣
	553,841
	4.3 
	0.93%
	10 

	台南縣
	1,106,690
	5.8 
	1.26%
	14 

	台南市
	760,037
	5.0 
	1.09%
	12 

	高雄縣 
	1,245,474
	24.3 
	5.28%
	56 

	屏東縣 
	893,544
	21.0 
	4.57%
	49 

	宜蘭縣 
	460,426
	7.4 
	1.61%
	17 

	花蓮縣 
	345,303
	29.8 
	6.48%
	69 

	台東縣 
	235,957
	4.9 
	1.07%
	12 

	澎湖縣 
	91,785
	0.7 
	0.15%
	2 

	基隆市 
	390,633
	5.4 
	1.17%
	13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95年資料)、客委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93年資料)
9. 其他：

(1)在不脫離原調查規格下，須與委託單位協商問卷、樣本等調查進行方式。 

(2)需與委託單位協商樣本抽選，必要時需保留樣本的相關資料，以作為後續追蹤之用。

 (二)質化研究
    1.方式：焦點團體座談會
    2.資料調查期間：自簽約日開始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12月20日前完成簡報及書面結案報告。

 3.座談場次：至少四場，須與委託單位協商調查進行方式、時間、召開地點、主持人及與談人選。
    4.委託單位亦得實地觀察座談會之進行。
(三) 廠商得依專業提出其他可達成研究目的之附加質化研究(不另計費)，並應在計畫書內說明。

(四)上述量化及質化研究，得標廠商均不得再委外執行。
肆、「計畫書」製作

一、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以及「97年度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計畫案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詳本備註條款附件二)所列評選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畫書」，以供評選。

二、計畫書標準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二)問卷初稿

   (三)分工及人力配置

   (四)預算經費明細

   (五)研究團隊介紹（請明述調查小組組成、人員【包含焦點團體座談會主持人】學經歷及實績，以及實際參與本案的顧問名單）
   (六)廠商相關經驗與實績

三、製作格式
(一)格式：主要內容以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調查結構、研究流程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二)封面：「97年客家電視台收視質研究計畫」採購案企畫書。

(三)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四)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伍、報價

一、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

二、標價條件：含問卷設計、調查執行及分析報告，完成報告需影印裝訂35份，另備光碟15份，並需每季至客家電視台做結案報告，12月最後一次執行後，需作全年結案報告。

陸、投標廠商於投標前，可向客家電視台索取過去做過之報告或來電詢問，聯絡人、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如下：
    王麗惠小姐，電話：02-2630-2038  mar51050@hakkatv.org.tw
    林喬屏小姐，電話：02-2630-2042  mar50870@hakkatv.org.tw
柒、押標金：本案押標金之金額為標價總額5%。

有關押標金之繳交方式及其他規定，依據公視基金會「採購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捌、 開標：本案開標程序依公視基金會「採購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玖、決標方式

一、本案採總價決標(標價含營業稅)，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二、本案最有利標之評定方式：序位法(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三、本案最有利標之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詳見本備註條款附件三「97年度客家電視台收視質研究計畫案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之規定。

四、本案不訂底價，最有利標之標價應不逾預算金額新台幣壹佰參拾萬元。(含5%營業稅)
五、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選之對象。

玖、 審標與評選

一、資格審查：

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招標文件所規定投標廠商資格及應檢附之文件者，得參與「計畫書評選」。資格不符者，不得參與「計畫書評選」，該標不予考慮。

二、計畫書評選：

(一)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其「計畫書」將分送本案採購評選委員評選。

(二)廠商簡報：
1.資格合格廠商應就所提「計畫書」內容對本案採購評選委員會進行十五分鐘之口頭簡報（簡報順序同投標文件開啟順序），投標廠商應派本案之專任工作人員出席簡報，出席人員不得超過5人，簡報後並接受評選委員問題之詢答。

2.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評選委員逕依其計畫書評分。

3.簡報之時間及地點：客家電視台將於資格審查完成後，另行通知資格合格廠商簡報之時間及地點。

(三)評選：

1.簡報及現場答詢完成後，即於原地點進行評分，各評選委員依據各投標廠商所提計畫書內容，依本備註條款附件四「97年度客家電視台收視質研究計畫書評分表」所列評選項目及配分評定各廠商之得分。

2.全部評選項目合計總分為一百分。各投標廠商其平均總分七十分（含）以上者為合格廠商，低於七十分者為不合格廠商。不合格者不得作為最有利標。
3.各評選委員對各合格廠商之評定分數，依其評審之分數高低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一，得分次高者序位第二，餘類推。並將各合格廠商之序位予以加總，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總序位第一（格式詳如附件四評選結果總表），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4.總序位相同者，以總得分最高者決定之；若總得分仍相同時，以價格最低者決定之。

拾、 履約保證金
 一、立約商應於決標後之次日起五天內繳納契約金額百分之五之履約保證金。

 二、履約保證金將俟本案驗收合格後，且無待解決之情事後無息發還。

拾壹、 逾期罰款：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結案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賠償金額5000元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因客家電視台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畫，則不在此限。
拾貳、付款方式：每季完成簡報，同時繳交每季客家電視台節目收視質研究結案報告後，經委託單位確認無誤，開立發票依付款程序辦理付款。付款單位應於請款後九十天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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